
关于组织全省住建系统从业人员报考湖北城市建设职业技术学院的通知 

各市（州）、县（市、区）、神农架林区住建局、城管委（局）、房管局、

公积金中心，武汉市水务局，厅直各单位：  

为提升全省住建行业从业人员能力素质，根据省教育厅、省发改委、省

公安厅、省财政厅、省人社厅、省农业农村厅、省退役军人事务厅七部门

联合印发的《2019 年湖北省高职扩招专项工作方案》(鄂教职成〔2019〕2

号)，2019 年，湖北城市建设职业技术学院针对全省退役军人、下岗职工、

农民工等招生 400 人，现将相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招生对象  

凡具有本省户籍或非湖北户籍在鄂工作（需提供我省半年社保缴费凭证

或居住证）、具有高中阶段学历（含普通高中、中专、职业高中、技工学

校等，下同）或同等学力的退役军人、下岗职工、农民工、新型职业农民，

以及未参加 2019 年高考报名的应往届高中阶段毕业生等均可报名参加

2019 年湖北省高职扩招。已参加 2019 年普通高考（含技能高考、高职单

招等）报名但未被录取的考生,也可以报名参加 2019 年湖北省高职扩招。  

二、报考专业  

本次扩招专业为：建筑工程技术、工程测量技术、建筑装饰工程技术、

园林工程技术、建筑智能化工程技术、道路桥梁工程技术、物流管理、工

程造价共 8 个专业。  

三、报名时间  

2019 年 10 月 21-31 日，符合高职扩招报名条件的考生到户口所在地的

县（市、区）教育考试机构办理报名手续，未落户的湖北籍退役军人到原

户籍所在地的县（市、区）教育考试机构办理报名手续;外省户籍人员到现

工作或居住所在地县（市、区）教育考试机构办理报名手续。  

四、入学考试  

应往届普通高中毕业生、中职生、技校生，采取“文化素质+职业适应

性测试”的考试方式进行。退役军人、下岗职工、农民工和新型职业农民



等，免予文化素质考试，采取与报考专业相关的职业适应性测试或职业技

能测试。  

五、学习方式  

2020 年春季入学，分全日制教学（学制 3 年、学费每年 5000 元）和弹

性学制教学（学制 3—6 年，收三年学费，每年 5000 元）两种形式。弹性

学制教学可采取工学交替、线上线下、送教上门、学分互换等学习方式完

成专业人才培养方案要求的课程（学分）。  

六、毕业文凭  

高职扩招录取的学生在学校规定学习年限内，修完教育教学计划规定内

容，成绩合格，达到学校毕业要求的，颁发普通高等教育全日制专科毕业

证书。  

请各单位接此通知后，及时做好本单位职工的高职扩招宣传工作，鼓励

本行业从业人员报考，促进住建行业人才队伍建设。湖北城市建设职业技

术学院招生办负责具体政策、报考咨询，咨询电话：027-81326808、

81326809。  

特此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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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城市建设职业技术学院 2019 年高职扩招政策问答 

 

一、我省高职扩招政策出台的背景和意义是什么？ 

 在今年全国“两会”上，李克强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围绕稳定

和扩大就业，明确提出“全国高职院校扩招 100 万人”。这是党中央、国

务院作出的重大决策，是落实《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的重要举

措，是职业教育改革发展的重大机遇，将对我国教育发展产生重大影响。

按照国家统一部署，8 月中旬，经省人民政府同意，省教育厅联合省发

改委、省公安厅、省财政厅、省人社厅、省农业农村厅、省退役军人事

务厅七部门联合印发了《2019 年湖北省高职扩招专项工作方案》。此次

高职扩招，一是适应我省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二是深化职业教育改革

的需要。 三是保持就业稳定、缓解结构性就业矛盾的需要。 

 二、哪些人可以报名参加 2019 年湖北省高职扩招？ 

 凡具有本省户籍或非湖北户籍在鄂工作（需提供我省半年社保缴费

凭证或居住证）、具有高中阶段学历（含普通高中、中专、职业高中、技

工学校等，下同）或同等学力的退役军人、下岗职工、农民工、新型职

业农民，以及未参加 2019 年高考报名的应往届高中阶段毕业生等均可报

名参加 2019年湖北省高职扩招。 

 已参加 2019 年普通高考（含技能高考、高职单招等）报名但未被

录取的考生也可以报名参加 2019 年湖北省高职扩招。 

 三、高职扩招报名的考生需具备的条件是什么？ 

 参加我省 2019年高职扩招的需具备以下条件： 



 （一）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法律，且身体状况符合相关要求。 

 （二）本省户籍人员、湖北籍退役军人或非湖北户籍在鄂工作人员

（需提供我省半年社保缴费凭证或居住证）。 

 （三）具有高中阶段学历或同等学力。 

 （四）下列人员不得报名： 

 1．具有高等学历教育资格的高等学校在校生；或已被高等学校录

取并保留入学资格的学生； 

 2．高中阶段学校非应届毕业的在校生； 

 3．高中阶段学校在非应届毕业年份以弄虚作假手段报名，并违规

参加普通高校招生考试（包括全国统考、省级统考和高校单独组织的招

生考试）的应届毕业生； 

 4．因违反国家教育考试规定，被给予暂停参加高校招生考试处理

且在停考期内的考生； 

 5．因触犯刑法已被有关部门采取强制措施或正在服刑者。 

 6．2019 年普通高考（含技能高考、高职单招等）已被录取的考生。 

 四、报名方式和流程是什么？ 

 2019 年高职扩招采取高职院校单独考试招生方式进行，考试报名

采用网上报名、网上填报志愿与现场确认相结合的方式。 

 报名流程： 

 ①考生携带相关材料到所在县（市、区）教育考试机构进行报名资

格审查； 

 ②资格审查通过后取得报名卡，考生网上报名、填报志愿； 



 ③考生到教育考试机构进行现场确认； 

 ④所有考生到填报志愿学校领取准考证，查看考场； 

 ⑤参加考试。 

 五、考生报名需要携带哪些材料？ 

 未参加 2019 年高考报名的考生需要携带以下材料： 

 1．我省各类应往届高中阶段学校毕业生：持本人身份证、户口簿、

高中阶段学校毕业证书原件和复印件； 

 2．退伍军人：湖北籍退役军人（无论户籍是否转回湖北）持本人

身份证、转业证（或复员证、退伍证）、高中阶段学校毕业证书原件及复

印件； 

 3．外省户籍在鄂工作人员：持本人身份证、高中阶段学校毕业证

书原件及复印件、工作（或居住）所在地公安部门办理的居住证原件及

复印件，或本人近 6 个月的社保缴费凭证原件及复印件； 

 4．持同等学力报名的考生，须提供取得同等学力省份市（州）级

或省级教育行政部门出具的同等学力证明。 

 提请广大考生注意：以上材料是考生报名时提供给报名点进行资格

审查的，所有考生都应对自己的报考行为负责，凡在报名时提供虚假证

件、证明的，一经查实，将取消考试、录取资格，所缴纳报名费不予退

还。因未按规定提供上述材料而造成报名点不予办理报名手续的，责任

由考生本人承担。 

 六、考生到哪里办理报名手续？ 

 我省户籍人员在户口所在地的县（市、区）教育考试机构办理报名



手续；未落户的湖北籍退役军人到原户籍所在地的县（市、区）教育考

试机构办理报名手续;外省户籍人员到现工作或居住所在地县（市、区）

教育考试机构办理报名手续。 

 七、报名、考试时间是怎样安排的？ 

 2019 年高职扩招分两批报名： 

 第一批的具体时间安排如下： 8 月 20－31日，考生到县（市、区）

教育考试机构审查报名 

 第二批的报名时间是 10 月 21-31 日，重点面向未参加第一批报名

的 2019 年秋季退役军人、下岗职工、农民工、新型职业农民等群体。其

他环节具体时间另行在报名网站通知。十一月学校组织考试或面试。 

 八、考生如何进行网上报名和填报志愿？ 

 1．考生获取报名卡后，可通过电脑、手机、平板电脑等多种设备

登录高职扩招专项考试网上报名系统（网址：gkbm.hbea.edu.cn），按照

要求填写报名信息，同时选择拟报考的院校及专业，每个考生只能填报

一所院校，选择三个专业志愿，专业志愿分全日制在校和弹性学制两种

类型。完成信息填报后成功提交。 

 2．已参加 2019年普通高考报名未被录取的考生，直接凭原高考报

名号登录上述报名系统，进行相关信息补填和专业志愿填报。完成信息

填报后成功提交，不需要现场确认。 

 3．考生报名信息将会进入考生档案。网上报名期间，在未进行现

场确认前，可以自行上网修改个人报考信息及报考志愿。现场确认时考

生要对打印出来的报名信息进行认真核对并签字，签字后的报名信息、



报考志愿一律不得修改。凡不按要求报名、网报信息误填、错填或填报

虚假信息而造成不能考试、录取的，后果由考生本人承担。 

九、高职扩招采取什么方式考试？ 

 根据教育部规定，按照高职院校培养人才规律和特点，我省 2019

年高职扩招按照高职院校单独招生考试方式，采取“文化素质+职业技能

测试”的考试方模式，由各招生院校组织实施。对于退役军人、下岗失

业人员、农民工和新型职业农民等，免予文化素质考试，采取与报考专

业相关的职业适应性测试或职业技能测试；对中职毕业生，采取“文化

素质+职业技能测试”考试方式进行，对取得中级（含中级）以上职业技

能等级证书的中职毕业生，报考相关专业可免予职业技能测试部分；对

普通高中毕业生，采取“文化素质+职业适应性测试”的考试方式进行。

以上考试均由考生填报的志愿招生院校具体组织实施。同一所招生院校

所有考生“文化素质”测试为统一试卷，“职业技能测试（或职业适应性

测试）”按考生填报的第一专业志愿进行。具体考试有关要求可参考我校

2019年高职扩招招生章程。 

 十、高职扩招补报名的费用是多少？ 

 补报名考生须缴纳报名考试费、体检费。①报名考试费：高职扩招

属于普通高考高职单独招生类别，执行省物价局、省财政厅文件（鄂价

费规〔2013〕215 号），收费标准为 60元/人，由各县（市、区）教育考

试机构收取，招生院校不得收取报名考试费。已参加 2019 年普通高考报

名未被录取的考生不交报名费。②体检费：所有考生均需缴纳体检费，

体检费由相关招生院校按规定代为收取或由体检医院直接收取。 



十一、学校一年的费用是多少？ 

我校参与高职扩招专业学费均为 5000元每生每年。学生入学后，按

照企业要求就读企业对口订单班的，企业将承担部分学费。采用全日制

教学的学生住宿费为四人间 1320 元每生每年，六人间为 1080 元每生每

年。教材费等根据实际情况收取。 

十二、学校招生专业及计划 

序号 专业名称 专业代码 学制（年） 计划 学习形式 

1 工程测量技术 520301 
3 25 全日制在校 

3-6 25 弹性学制 

2 建筑装饰工程技术 540102 
3 25 全日制在校 

3-6 25 弹性学制 

3 园林工程技术 540106 
3 25 全日制在校 

3-6 25 弹性学制 

4 建筑工程技术 540301 
3 25 全日制在校 

3-6 25 弹性学制 

5 建筑智能化工程技术 540404 
3 25 全日制在校 

3-6 25 弹性学制 

6 工程造价 540502 
3 25 全日制在校 

3-6 25 弹性学制 

7 道路桥梁工程技术 600202 
3 25 全日制在校 

3-6 25 弹性学制 

8 物流管理 630903 
3 25 全日制在校 

3-6 25 弹性学制 

 学院可根据报考人数，对分专业计划和不同学习形式计划在省教育

厅批准的总计划内进行调整。 

十三、录取以后到学校怎么组织教学？ 

 考生入学后，由招生院校按照“标准不降、模式多元、学制灵活”



总体原则，贯彻实施职业教育国家教学标准体系，针对应届与非应届、

就业与未就业、不同年龄段等生源多样化特点，分层分类编制专业人才

培养方案并分类施教、因材施教。 

对退役军人、下岗失业人员、农民工和新型职业农民等群体合理编

班，并采取弹性学制和灵活多元教学模式，学生的最长学习年限既可以

是 3 年，也可放宽至 4-6 年。采取工学交替、线上线下、送教上门、学

分互换等教学模式。鼓励考生选择居住或工作所在地招生院校就近报考。

鼓励学生积极取得多类职业技能等级证书，拓展就业创业本领，实行“1+X”

（学历证书+若干职业技能等级证书）证书制度。 

对退役军人、下岗失业人员、农民工和新型职业农民等已积累的学

习成果（含技术技能），探索通过水平测试等方式进行学历教育学分认定。 

 十四、此次高职扩招录取的学生未来发什么毕业证书？ 

 此次高职扩招录取的学生在学校规定学习年限内，修完教育教学计

划规定内容，成绩合格，达到学校毕业要求的，颁发普通高等教育全日

制专科毕业证书。 

 录取考生凭录取通知书可转为武汉市户口。 

 十五、此次高职扩招录取的学生有什么资助政策？ 

 此次高职扩招录取的学生与通过普通高考录取的高职高专学生享

受同样的学生资助政策。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可以在规定的时间申请生源

地信用助学贷款；入学以后可以申请国家助学金；大二以上年级成绩优

异、表现突出的学生还有机会获得国家奖学金、国家励志奖学金。校企

订单班由企业承担部分学费。 



退役士兵按相关政策申请学费减免资助，资助金额按高职院校实际

收取学费金额执行，每生每年最高不超过 8000 元。 

十六、联系我们 

咨询电话：027-81326808、81326809   

网上咨询 QQ群号：723420563  

学校网址：http://www.hbucvc.edu.cn 

招生信息网网址：http://zhaosheng.hbucvc.edu.cn 

通信地址：湖北省武汉市江夏区藏龙大道 28 号 

邮政编码：430205 

学校招办微信公众号：hbucvc_zs  

 

http://zhaosheng/



